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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赫美集团” ）于2020年4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赫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275号）。公司及中介机构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

回复如下：

一、关于新增违规对外担保。

(一)请逐项说明前述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形成原因、合同签署时间、主合同相关当事人、合同金额和担保

金额、合同履行期限、担保人和被担保人、违约责任、相关担保是否出现逾期及已履行担保责任等，并分析说明你公司需要承

担的法律责任、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和潜在的法律风险。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新增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债权人 主债务人 担保人 担保金额 担保发生日 担保方式

1

宏世通达 王磊 赫美集团

240 2018-08-31

连带责任担保

2

盛京银行 每克拉美 赫美集团

20,000 2017-11-13

连带责任担保

3

盛京银行 华璟商贸 赫美集团

20,000 2018-03-01

连带责任担保

4

吉林信托 首赫投资 惠州浩宁达

21,000 2018-12-24

连带责任担保

5

长安信托 首赫投资 惠州浩宁达

34,900 2018-12-24

连带责任担保

6

锦州银行 每克拉美 赫美集团

30,000 2018-05-07

连带责任担保

7

联合金控 深圳首赫 惠州浩宁达

3,250 2017-12-27

连带责任担保

8

延边农商行 中锦熠达 赫美集团

1,500 2018-12-06

连带责任担保

合计

- 130,890 - -

注：上述债权人北京宏世通达商贸集团（简称“宏世通达”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简称“盛京银

行”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林信托”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安信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简称“锦州银行” ）、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联合金控” ）、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延边农商行” ）。上述主债务人每克拉美（北京）钻石商场有限公司（简称“每克拉美” ）、北京华璟商贸有限公司（简称

“华璟商贸” ）、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赫投资” ）、深圳首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深圳首赫” ）、深圳中

锦熠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锦熠达” ）。上述担保人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州浩宁达” ）。

2、新增对外担保具体情况

(1)�赫美集团为王磊向宏世通达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8

月

31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8

月

31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王磊

出借人 宏世通达

担保人 汉桥机器厂、赫美集团

借款金额 人民币

240

万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240

万元

诉讼进展

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9

）京

04

民初

367

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协议中赫美集团连带保证责任内容无

效，赫美集团对借款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由于赫美集团无法证明尽到妥善管理公章的责任，存在过错，需对债

务人王磊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清偿责任。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借款人违反借款协议，未按期归还借款利息，还应向借款人支付违约金

240

万元，并以本协议项下借款本金、违

约金在内的全部应付未付款项为付息基数支付借款利息。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说明，2018年，金融机构全面收紧新增贷款和续贷业务，首赫投资申请的质押贷款无法进行续

贷，大量资金难以偿还。王磊先生系首赫投资的控股股东，受此影响，其资金周转困难，资信状况变差，融资难度增加。王磊先

生于2018年8月向宏世通达借款融资，宏世通达认为王磊先生资信状况不足以覆盖债权，要求以资信状况较好的上市公司作

为担保人以增加信用。为获取融资资金，王磊先生在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下，私自使用赫美集团公章与宏世通达签署

了借款协议。

(2)赫美集团为每克拉美向盛京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7

年

11

月

13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7

年

11

月

13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每克拉美

出借人 盛京银行

担保人 赫美集团

借款金额 人民币

2

亿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2

亿元

诉讼进展

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9

）京

04

民初

1044

号《民事判决书》，赫美集团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赫

美集团对借款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由于赫美集团内部管理不规范，存在过错，需对债务人每克拉美不能清偿

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清偿责任。公司已对判决结果提请上诉。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保证人违约，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有权要求保证人按所担保债权

总额的

20%

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说明，公司为每克拉美向盛京银行借款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时，已计划出售每克拉美

100%股权（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以及于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2017年第九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出售股权事项）。2017年10月底，每克拉美因补充流动资金需向盛京银行申请贷款，盛京银行要求赫美集

团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公司原计划暂缓贷款申请，待每克拉美100%股权剥离后即无需为其提供担保。但每克拉美经营资金

需求紧迫，无法等待股权出售手续办理完成。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考虑此时如让公司审议为即将剥离的子公司担保，市场影

响较差，亦可能影响每克拉美股权剥离的工作效率，综上考虑，王磊先生在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使用赫美

集团公章与盛京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每克拉美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3)赫美集团为华璟商贸向盛京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3

月

1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3

月

1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华璟商贸

出借人 盛京银行

担保人 赫美集团、北京华夏皇巢商贸有限公司、王磊

借款金额 人民币

2

亿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2

亿元

诉讼进展

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9

）京

04

民初

1043

号《民事判决书》，赫美集团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赫

美集团对借款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由于赫美集团内部管理不规范，存在过错，需对债务人华璟商贸不能清偿

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清偿责任。公司已对判决结果提请上诉。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保证人违约，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有权要求保证人按所担保债权

总额的

20%

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首赫投资说明，2018年2月，首赫投资因需经营资金，与华璟商贸协商，以华璟商贸的名义向盛京银行申请贷款，为保

障资金安全，盛京银行要求首赫投资提供相应的财产抵押或良好资信主体的担保方可放款。为获取运营资金，缓解财务压力，

在未经赫美集团审批流程的情形下，王磊先生决定由赫美集团为华璟商贸向盛京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私自使用赫美集团

公章与盛京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4)惠州浩宁达为首赫投资向吉林信托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7

年

11

月

15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首赫投资

出借人 吉林信托

担保人 惠州浩宁达、北京广袤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 人民币

21,000

万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21,000

万元

诉讼进展

根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吉民初

21

号《民事判决书》，惠州浩宁达对借款合同规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保证人违约，应向甲方支付债权总额的

1%

。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失的，应赔偿

债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首赫投资说明，2018年，受二级市场整体环境影响，公司股价持续下跌，首赫投资向吉林信托申请的质押贷款股票爆

仓，后经股票补仓后仍低于质押警戒线。吉林信托认为首赫投资资信状况已不足以覆盖债权，急于收回贷款。首赫投资无力偿

还贷款，吉林信托即要求首赫投资提供增信措施。为争取时间解决债务问题，降低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

在未经公司审批流程的情形下，决定由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为首赫投资向吉林信托的贷款提供担保。

(5)惠州浩宁达为首赫投资向长安信托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3

月

21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首赫投资

出借人 长安信托

担保人 惠州浩宁达、汉桥机器厂

借款金额 人民币

34,900

万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34,900

万元

诉讼进展 尚未开庭审理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保证人违约，应向甲方支付债权总额的

1%

。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失的，应赔偿

债权人的实际经济损失。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首赫投资说明，2018年，受二级市场整体环境影响，公司股价持续下跌，首赫投资向长安信托申请的质押贷款股票爆

仓。长安信托认为首赫投资资信状况已不足以覆盖债权，急于收回贷款。首赫投资无力偿还贷款，长安信托即要求首赫投资提

供增信措施。为争取时间解决债务问题，降低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在未经公司审批流程的情形下，决定

由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为首赫投资向长安信托的贷款提供担保。

(6)赫美集团为每克拉美向锦州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5

月

7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5

月

7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每克拉美

出借人 锦州银行

担保人 赫美集团

借款金额 人民币

3

亿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3

亿元

诉讼进展 未进入诉讼程序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保证人违约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如未履行保证责任，公司授权锦州银行划扣其在锦州银行开立的

各类账户中的款项用以清偿债务。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说明，因每克拉美贷款银行无法办理担保人变更，公司于2017年12月出售每克拉美100%股权时

仍为其向锦州银行申请的上述贷款承担担保责任。2018年5月上述贷款到期后，担保主体未能成功更换。如赫美集团不再为上

述贷款续担保，每克拉美需归还贷款，赫美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因担心诉讼给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王磊先生在未履行内部

决策程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使用赫美集团公章与锦州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每克拉美申请贷款提供续担保。

(7)惠州浩宁达为深圳首赫向联合金控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

主合同签署时间

2017

年

12

月

27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7

年

12

月

27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深圳首赫

出借人 联合金控

担保人 惠州浩宁达

借款金额 人民币

3,250

万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3,250

万元

诉讼进展 已开庭，尚未判决

担保期限 未约定

违约责任

如任一方违反协议造成其他方诉讼损失的， 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并承担仲裁费及相关费

用。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说明，深圳首赫与联合金控等各方于2017年12月27日签署了《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转协议” ），股转协议约定，联合金控将其持有的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10%股权转

让给深圳首赫，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250万元，联合金控为深圳首赫代持转让股份。为增加交易的可靠性，联合金控要求深圳首

赫为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增加担保。王磊先生在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下，私自决定使用惠州浩宁达公章与联合金控签

署了《担保协议》，为深圳首赫支付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

(8)赫美集团为中锦熠达向延边农商行借款提供担保

借款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12

月

6

日

担保合同签署时间

2018

年

12

月

6

日

借款人

/

被担保人 中锦熠达

出借人 延边农商行

担保人 赫美集团

借款金额 人民币

1,500

万元

担保金额 人民币

1,500

万元。中锦熠达已归还贷款

648

万元，担保余额为

852

万元。

诉讼进展 未进入诉讼程序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起两年

违约责任

如任一方违反协议造成其他方诉讼损失的， 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并承担仲裁费及相关费

用。

是否逾期 是

是否已履行担保责任 否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说明，中锦熠达系公司商业合作伙伴。2018年12月，中锦熠达因需经营资金向延边农商行申请

贷款，延边农商行提出借款人需提供相应的财产抵押或良好资信主体的担保。为顺利获取贷款，中锦熠达向王磊先生寻求帮

助。在未经赫美集团审批流程的情形下，王磊先生决定由赫美集团为中锦熠达向延边农商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私自使用赫

美集团公章与延边农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

3、新增违规担保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影响及风险

公司聘请的律师通过核查相关法律文书及资料，出具核查意见内容如下：

(1)已作出裁判的违规担保事项

①宏世通达诉王磊、汉桥机器厂、赫美集团案

律师认为，如王磊不能偿还判决书确定的对宏世通达的债务，公司存在对王磊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清偿责任的

风险。

②盛京银行诉每克拉美、赫美集团案

律师认为，如每克拉美不能偿还判决书确定的对盛京银行的债务，公司存在对每克拉美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清

偿责任的法律风险。如公司对此案提出上诉，公司承担的责任将以届时的法院判决为准。

③盛京银行诉华璟商贸、赫美集团案

律师认为，如华璟商贸不能偿还判决书确定的对盛京银行的债务，公司存在对华璟商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清

偿责任的法律风险。如公司对此案提出上诉，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将以届时的法院判决为准。

④吉林信托诉首赫投资、惠州浩宁达案

律师认为，如首赫投资未能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则惠州浩宁达存在向吉林信托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法律风险。

(2)已进入诉讼程序但尚未作出裁判的违规担保事项

律师认为，对于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联合金控及长安信托两个案件，惠州浩宁达担保责任的承担届时应以法院或仲裁机

构作出的生效裁判结果为准。

(3)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违规担保事项

律师认为，公司存在对锦州银行、延边农商行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赔偿责任或部分清偿责任的风险。

(二)请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涉诉的，法院受理或立案时间如下：

序号 债权人 主债务人 受理法院 受理

/

立案时间

1

宏世通达 王磊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4

月

2

盛京银行 每克拉美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9

月

3

盛京银行 华璟商贸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9

月

4

吉林信托 首赫投资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4

月

5

长安信托 首赫投资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1

月

6

锦州银行 每克拉美 尚未进入诉讼程序

-

7

联合金控 深圳首赫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8

延边农商行 中锦熠达 尚未进入诉讼文件

-

结合公司已收到的诉讼材料时间显示，公司未能对宏世通达、盛京银行、吉林信托、长安信托、联合金控等案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年初，公司董事会开始全面排查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等应披未披事项。通过分析相关诉讼材料及其他核查方式，

陆续核实公司存在上述违规担保的情况。为进一步厘清可能存在的债务风险，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披露了《关于通知债权人

申报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截至债权申报工作结束，公司未收到尚未知悉的符合申报条件的债权申报登记。

(三)请结合此前违规担保事项，汇总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尚未解决的对外担保情况，以及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截至回函日，公司尚未解决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权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发生日期 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

武汉小贷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惠州浩宁达

2018-02-05 35,000 8,500

卓良金桥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

/

赫美商业

2018-06-13/

2018-06-15

20,000 20,000

美瑞泰富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

/

赫美商业

2018-06-13/

2018-06-15

15,000 15,000

大德超瑞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

/

赫美商业

2018-06-13/

2018-06-15

4,000 4,000

宏世通达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

/

赫美商业

2018-06-13/

2018-06-15

24,000 24,000

杨耀伟 王磊

赫美集团

/

赫美商业

2018-06-14/

2018-06-26

3,000 3,000

锦州银行 每克拉美 赫美集团

2017-07-21 13,000 13,000

北京银行 浩宁达实业 赫美集团

2017-09-15 1,000 269.57

大德超瑞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

/

赫美商业

2018-06-13/

2018-06-15

4,300 4,300

京明商贸 首赫投资 赫美集团

2018-05-21 18,500 18,500

联合金控 王磊 惠州浩宁达

2017-12-27 20,000 20,000

宏世通达 王磊 赫美集团

2018-08-31 240 0

盛京银行 每克拉美 赫美集团

2017-11-13 20,000 20,000

盛京银行 华璟商贸 赫美集团

2018-03-01 20,000 20,000

吉林信托 首赫投资 惠州浩宁达

2018-12-24 21,000 21,000

长安信托 首赫投资 惠州浩宁达

2018-12-24 34,900 34,900

锦州银行 每克拉美 赫美集团

2018-05-07 30,000 30,000

联合金控 深圳首赫 惠州浩宁达

2017-12-27 3,250 3,250

延边农商行 中锦熠达 赫美集团

2018-12-06 1,500 852

合计

- - - 288,690 260,571.57

注1：北京卓良金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卓良金桥” 、北京美瑞泰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美瑞泰富” 、北京大德超

瑞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大德超瑞” 、武汉信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小贷” 、四川省京明商贸有限公司简称“京明

商贸” 。

注2：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书》，借款协议中赫美集团连带保证责任内容无效，

赫美集团对借款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由于赫美集团无法证明尽到妥善管理公章的责任，存在过错，需对债务人王磊不能

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清偿责任。

公司针对截至目前尚未解决的违规担保，拟采取下列后续解决措施：

（1）积极应诉，针对尚未判决的违规担保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法〔2019〕254号），使用法律手段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2）公司将密切关注首赫投资及相关方对上述违规担保的解决进展，督促其通过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尽快解决上述

债务问题，履行相关还款义务或与债权人协商撤销公司担保责任，消除上述违规行为对公司的影响。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完善与执行内部控制各项制度要求，加强有效监督与制衡，切实履行重大

事项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二、关于新增资金占用。

(一)请补充说明上述资金占用的形成过程、主要原因、具体用途、还款计划、截至回函日的还款情况，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

影响，并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根据首赫投资说明：2018年5月1日，首赫投资、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桥机器厂” ）、赫美集团、王磊先

生、北京天鸿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伟业” ）共同与沈金木先生签署了最高借款总额5,000万元的《最高额

保证借款合同》，用于补充流动性，年利率24%，借款期间自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

2018年5月24日，沈金木先生将3,000万元的借款转入了首赫投资资金账户，借款期限自2018年5月24日至2018年8月23日。

2018年6月25日至26日， 沈金木先生分两笔将1,500万元的借款转入了赫美集团公司账户。 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25日至

2018年7月24日。

因资金紧张，首赫投资在借款期限届满未能足额偿还借款本息，仅于2018年9月27日偿还200万元，并向出借人提供了一部

分K金首饰作为上述借款的担保，折价50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产生的利息。

2019年12月，沈金木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法院主持下，各方进行调解，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杭州中

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7日出具（2020）浙01民特44号《民事裁定书》。首赫投资、赫美集团及王磊共同归还沈金木借款本金

4,300万元。公司于2020年4月21号收到上述诉讼材料后，通过搜集、分析核查案件资料，于2020年4月29日详细披露了上述案件

情况。因未知悉诉前调解的过程，公司未能及时披露上述违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

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

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据上，律师认为，首赫投资、赫美集团、王磊、汉桥机器厂、天鸿伟业共同作为借款人在《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及借据上

签章，并负有共同向债权人沈金木偿还债务的义务，构成共同借款人关系。

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 如果北京首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未能偿还借款， 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履行共同还款义

务，并可向法院申请轮候冻结公司的银行账户和资产。因本借款协议中还存在其他3位共同借款人，共同负有还款义务，因此

公司无法合理估计可能需要承担的责任，故未计提预计负债，将作为或有负债进行披露，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二)请结合此前资金占用事项，汇总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尚未解决的资金占用情况，以及后续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截至回函日，公司尚未解决的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债权人 资金占用发生时间 资金占用金额 偿还总额 资金占用余额

首赫投资 重庆中讯

2018-05-07 10,000 2,406.69 7,593.31

深圳首赫 郭文晓

2018-06-25 8,000 1,334.47 6,665.53

首赫投资 林亮辉

2018-05-22 2,000 400 1,600

首赫投资 万东亮

2018-04-10 4,000 3,025 975

合计

- - 24,000 7,166.16 16,833.84

注： 重庆中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重庆中讯”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通过司法强制划转方式将

汉桥机器厂质押给重庆中讯的1,105万股股票直接划转过户至重庆中讯，抵偿债务金额为2,406.69万元。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2019年6月11日至2019年6月27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强制执行汉桥机器厂质押给郭文晓的527.79万股， 执行还款金额1,

334.47万元；其他偿还金额均为首赫投资自筹资金偿还。

公司针对截至目前尚未解决的资金占用，拟采取下列后续解决措施：

（1）公司将密切关注首赫投资及相关方对资金占用事项的解决进展，督促其尽快通过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解决上述

债务问题，履行相关还款义务或与债权人协商重新签署借款协议，消除资金占用行为对公司的影响。

（2）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完善与执行内部控制各项制度要求，加强有效监督与制衡，切实履行重大

事项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三、关于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一）请逐项说明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的原因、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

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1、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最新进展、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

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案件合计470起，其中，为被告的涉诉案件140起，为原告的

涉诉案件330起，上述案件主要涉及融资类借款合同纠纷、供应商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小贷业务合同纠纷、票据追索

权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及其他合同纠纷。对于违规担保导致的诉讼案件，公司无法对可能需要承担的担保及偿还责任进

行合理估计，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公司将作为或有负债进行披露，不影响当期损益。除违规担保类的其他案件，公司基本上

已将主债务本金及利息计入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在财务报表反映。公司依据诉讼或判决的情况，已补计提预

计负债838.51万元，尚需补计提预计负债7.08万元，预计导致减少当期利润845.5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为被告涉诉案件

① 融资类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

2019

）京

04

民初

366

号

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

院

2019-04-

12

北京宏世通达

商贸集团

赫美集团、首赫投

资、赫美商业、汉

桥机器厂、王磊

500

民间借贷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作出民

事判决， 要求赫美集团偿还借款本

金

500

万元且按

24%

年化收益率支

付期间利息及逾期利息、违约金、实

现债权费用等。

2

（

2020

）穗仲

案字第

4850

号

中国广州仲

裁委员会

2020-4-10

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赫美集团、惠州浩

宁达、每克拉美、

赫美商业、王磊

4700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3

（

2019

）粤

0391

民初

3135

号

深圳前海合

作区人民法

院

2019-6-10

深圳恒泰建安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赫美集团、赫美小

贷、赫美智科、王

磊

1000

借款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审理

4

（

2020

）粤

0391

民初

1114

号

广东省深圳

前海合作区

人民法院

2020-2-11

深圳市恒泰建

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赫美集团、赫美智

科、王磊

335

借款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审理

5

（

2019

）京

04

民初

294

号

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

院

2019-3-19

恒旺商业保理

（深圳）有限公

司

赫美集团、汉桥机

器厂、首赫投资、

王磊、李小阳

5000

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6

（

2019

）粤

0304

民初

53225

号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2020-3-18

深圳市高新投

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广东浩宁达、赫美

集团

269.57

追偿权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5

月

9

日作出民事

判决，根据民事判决书：广东浩宁达

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偿

还垫付本金

269.57

万元及利息 （以

269.57

万元为基数，按照利率为每日

万分之六的标准，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

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广东浩宁

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对

方支付律师费

5

万元；原告深圳市高

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广东

浩宁达名下专利 （配电线路故障检

测系统， 专利号：

ZL201020130098.

X

）享有质权；被告赫美集团在上述

处分质押物所得款不能清偿广东浩

宁达债务的剩余范围内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 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7

（

2019

）粤

0304

民初

51301

号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2019-8-28

程梅贞

浩美资产、赫美集

团

450

民间借贷纠

纷

尚未开庭审理

8

（

2019

）粤

0305

民初

27162

号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9-30

刘斌 王磊、赫美智科

319.97

借款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

9

（

2019

）粤

0305

民初

27163

号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9-30

刘斌

王磊、张琲、赫美

智科

231.57

借款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

10

（

2019

）穗仲

案字第

11745

号

广州仲裁委

员会

2019-9-10

喻晓雁

赫美智科、赫美小

贷

55.74

民间借贷纠

纷

尚未开庭

11

（

2019

）深国

仲受

3617

号

深圳国际仲

裁院

2019-7-26

程日进 赫美小贷

110.57

民间借贷纠

纷

本案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作出裁决，

裁决我方应于本案裁决之日起

30

日

内向对方支付借款本金

100

万元及

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11%

自

2019

年

4

月

9

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我方

向对方支付逾期付款罚息 （罚息按

年利率

11%

自

2019

年

5

月

9

日计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我方支付对方本案

律师费

2

万元及本案其他仲裁费用

合计

4.67

万元。 已进入立案执行阶

段。

12

（

2019

）深国

仲受

3618

号

深圳国际仲

裁院

2019-7-26

曹大善 赫美小贷

425.82

民间借贷纠

纷

本案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作出裁决，

裁决我方应于本案裁决之日起

30

日

内向对方支付借款本金

400

万元及

利息（利息以

400

万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

11.5%

自

2019

年

4

月

9

日计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我方向对方支付逾

期付款罚息 （罚息以

400

万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

11.5%

自

2019

年

5

月

9

日

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我方支付对

方本案律师费

2

万元及本案其他仲

裁费用合计

7.97

万元。已进入立案执

行阶段。

13

（

2019

）京

04

民初

367

号

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

院

2019-04-

12

北京宏世通达

商贸集团

王磊、汉桥机器

厂、赫美集团、

240.00

借款合同纠

纷

本案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作出一审判

决。判决内容如下：

1

、被告王磊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北京宏

世通达本金

240

万及利息、财产保全

费

5000

元、诉讼财产保全费

9917

元、

公告费

520

元；

2

、 被告赫美集团、汉

桥机器厂就第一项王磊对原告所附

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

的清偿责任；

3

、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4

、案件受理费

25203

元由王磊、赫美

集团、汉桥机器厂共同负担。

14

（

2019

）京

04

民初

1044

号

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

院

2019-9-20

盛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石景山支行

每克拉美、赫美集

团

20000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作出民

事判决，根据判决书：每克拉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盛京银

北京石景山支行借款本金

2

亿元及

相应利息

15105476.68

元、 罚息、复

利、违约金（罚息：以本金

2

亿为基

数， 自

2019

年

11

月

13

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9.975%

计，按借

款合同约定计算；复利：以本金

2

亿

为基数， 自

2019

年

11

月

13

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9.975%

计，

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以本

金

2

亿为基数，按照

20%

计算，以上

利息、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总计以年

利率

24%

为限）；赫美集团对每克拉

美在本判决上述债务范围内不能清

偿部分的

1/2

向盛京银行承担赔偿

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

用合计

1033473

元由两被告共同负

担。

15

（

2019

）京

04

民初

1043

号

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

院

2019-9-20

盛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石景山支行

华璟商贸、赫美集

团、华夏皇巢、王

磊

20000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作出民

事判决，根据判决书：华璟商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盛京银

北京石景山支行借款本金

2

亿元及

相应利息

16263054.83

元、 罚息、复

利、违约金（罚息：以本金

2

亿为基

数，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年利率

9.975%

计，按借款

合同约定计算；复利：以本金

2

亿为

基数，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9.975%

计，按借

款合同约定计算；违约金：以本金

2

亿为基数， 按照

20%

计算， 以上利

息、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总计以年利

率

24%

为限）；华夏皇巢、王磊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并有权

向华璟商贸追偿； 赫美集团对华璟

商贸在本判决上述债务范围内不能

清偿部分的

1/2

向盛京银行承担赔

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

费用合计

1290974

元由被告共同负

担。

16

（

2019

）吉民

初

21

号

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

2019-4-16

吉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首赫投资、广袤投

资、惠州浩宁达

21000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作出一

审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首赫投资

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对方信托贷

款本金

2.1

亿元及利息（具体利息为：

第一部分，

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止， 利息为

9397774.81

元；第二部分：以

2.1

亿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

11.145%

，从

2018

年

11

月

21

日

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首赫

投资给付对方违约金

2100

万元；如

首赫投资未按期履行确定的上述给

付义务， 对方可行使广袤投资质押

股票的质权； 惠州浩宁达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加倍支付迟延利息； 本案的诉讼相

关费用合计

123.18

万元由被告共同

承担。该案件已被立案执行。

17

（

2020

）吉

02

民初

28

号

吉林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01-

05

吉林省环城农

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首赫投资、汉桥机

器厂、惠州浩宁

达、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34900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18

尚未立案受

理

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

2019-12-2

沈金木

首赫投资、赫美集

团、王磊

4300

民间借贷合

同纠纷

本案已于

2020

年

4

月

17

作出民事调

解，根据执行裁定书：首赫投资 、赫

美集团、 王磊共同归还沈金木借款

本金

4300

万元， 并支付该笔借款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之前的利息

1097.81

万元， 以及以上千借款本金为基数

按年利率

24%

计算的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上述款项份两期支付： 首期款项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归还借款本金

1500

万元以及利息

666.08

万元；剩余

借款本金及利息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前付清；若首赫投资、赫美集团、王

磊任何一起未按第一项约定履行，

则剩余未到期款项视为全部到齐，

沈金木可就全部未履行部分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双方就本案所涉纠

纷再无争议。

合计

113838.24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以上18个案件为本次新增披露的融资类借款合同纠纷，其中12起案件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相关方申请贷款，分别与各

债权人签署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利率以及借款期限等。由于受2018年金融政策影响，公司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贷款到

期后无法按期清偿上述债务导致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1-10，公司作为借款人，负有还款责任，公司已将主债务本金计

入短期借款或其他应付款，并按合同约定或最新的判决结果计提应承担的利息和逾期罚息。因诉讼事项公司计提违约金及诉

讼费用共计33.79万元，减少当期利润33.79万元。案件11-12，按照法院裁决结果，公司需承担支付本金、利息及逾期罚息的责

任。公司按诉讼裁决结果分别计提预计负债122.01万元、474.11万元，共计596.12万元，减少当期利润596.13万元。

其中6起案件（序号13-18）因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相关方与各债权人签署借款合同，董事长王磊先生未

履行内部审批程序私自在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上加盖上市公司公章或借用上市公司名义在借款合同上私自加盖公章， 而资

金流入关联方。以上实际借款人未按期履行偿还债务义务导致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要求借款人及公司承担法律责

任。因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导致的诉讼，公司无法对可能需要承担的担保及偿还责任进行合理估计，未对该类

案件计提预计负债，将作为或有负债进行披露，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序号18案件，公司作为借款人之一，其中1500万元流入公司，公司已计入其他应付款在账面反映，2800万元流入其他借款

人首赫投资。因借款还存在其他3位共同借款人，共同负有还款义务，公司无法合理估计可能需要承担的责任，未计提预计负

债，将作为或有负债进行披露，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本次新增的融资类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② 供应商买卖合同纠纷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2019)

苏

1183

民初

5125

号

江苏省句容

市人民法院

2019-7-

18

江苏骏成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赫美集团

54.04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赫美集团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

54.04

万元及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

付利息及实现合同权利的费用等。案

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2

(2019)

粤

0310

民初

2555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8-

16

江西中信华电

子工业有限公

司

赫美集团

206.34

承揽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作出民事

判决，要求惠州浩宁达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

206.34

万元、根

据判决书期限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及实现合同权

利的费用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3

(2018)

深仲裁

字第

734

号

深圳仲裁委

员会

2018-4-

11

深圳市驰扬科

技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

37.80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深圳仲裁庭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作出裁决，要求赫美集团支付申请

人

37.80

万元的设备款及仲裁相关费

用。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4

（

2019

）渝

0109

民初

9610

号

重庆市北碚

区人民法院

2019-9-

11

重庆华虹仪表

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

128.71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赫美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支付货款

128.71

万元及

实现合同权利的费用。案件已进入执

行阶段。

5

（

2019

）粤

0310

民初

3460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9-

30

深圳市中电华

星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赫美集团

8.24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赫美集团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8.24

万元、

判决书要求的期限按

LPR

的

1.5

倍支

付利息及实现合同权利的部分费用

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6

（

2019

）粤

0310

民初

3597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10-

12

深圳市兴源成

科技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

16.23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作出民事

判决，要求赫美集团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16.23

万元及

实现合同权利的费用等。案件已进入

执行阶段。

7

（

2020

）粤

0310

民初

22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9-

27

深圳安纳德科

技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

36.64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作出民事

判决，要求赫美集团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36.64

万元、判

决书要求的期限按

LPR

支付利息及实

现合同权利的费用等。

8

（

2019

）粤

0310

民初

5194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11-

18

东莞市连大精

密制品有限公

司

赫美集团

13.38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赫美集团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13.38

万元、

判决书要求的期限按基础贷款利率

或

LPR

支付利息及实现合同权利的部

分费用等。已进入执行阶段。

9

（

2019

）粤

0310

民初

3969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11-

29

深圳市达时精

密塑胶模具有

限公司

赫美集团

58.81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赫美集团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合计

58.81

万元、判决书要求的期限按基础贷款

利率或

LPR

支付利息及实现合同权利

的部分费用等。 案件已进入执行阶

段。

10

（

2020

）粤

0306

民初

485

号

深圳市宝安

区人民法院

2020-3-9

深圳市凯威达

电子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

2.45

买卖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审理

11

（

2019

）粤

0310

民初

3051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9-

19

宁波市惠力诚

仪表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惠州浩

宁达

305.98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作出民事

判决，根据判决书：赫美集团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对方货款

1334462

元；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支付对方预期付款货款损失，损失

以

1334462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7

月

29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按人行同期

贷款利率上浮

30%

计算， 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上浮

30%

计算；惠

州浩宁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支付货款

1194295.48

元； 赫美集团及

惠州浩宁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用合

计

36278.28

元由我方负担。

12

(2020)

粤

0310

民初

2483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20-3-

30

深圳市恒湖科

技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赫美集

团惠州分公司

3.06

买卖合同纠

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3

（

2019

）粤

0310

民初

5033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11-

24

浙江奥为电器

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惠州浩

宁达

12.88

买卖合同纠

纷

本案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作出民事判

决，根据于判决书：赫美集团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

对方公司货款

12.88

万元；赫美集团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对方货款逾期付款损失（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自

2019

年

9

月

29

日起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延利息；

本案的诉讼相关费用合计

2876

元由

我方承担。

14

（

2019

）粤

0310

民初

3013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9-

16

江苏广昇新材

料有限公司

惠州浩宁达、赫美

集团惠州分公司、

赫美集团

14.44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惠州浩宁达 、赫美集团

分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分别

支付原告货款

3.75

万元、

10.69

万元；

根据判决书期限要求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加收

30%

执行逾期

利息及实现合同权利的费用等。赫美

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债务连带责任。

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15

（

2019

）粤

1391

民初

3571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2019-8-

19

河北申科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浩宁达、赫美

集团

47.87

买卖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作出民事

判决，要求惠州浩宁达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47.87

万元、

从

2019

年

3

月

28

日

1

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息及实现合同权利的

费用等。赫美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债

务连带责任。

16

（

2020

）粤

1391

民初

980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开区人

民法院

2020-3-5

东莞市广博检

测设备有限公

司

惠州浩宁达、赫美

集团

19.25

买卖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审理

17

(2019)

粤

1391

民初

3465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2019-8-

12

江西中信华电

子工业有限公

司

惠州浩宁达

8.30

承揽合同纠

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作出民

事判决，要求惠州浩宁达自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

8.30

万元、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的

1.5

倍支付逾期罚息及实现合同权利

的费用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18

（

2019

）粤

1391

民初

4208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2019-9-

26

深圳市中电华

星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惠州浩宁达

116.74

买卖合同纠

纷

本案已于

2020

年

5

月

7

日作出民事判

决，根据判决书：惠州浩宁达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对方支付

货款

116.74

万元及利息 （按人行同期

贷款利率

1.5

倍，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计

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 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利率的

1.5

倍， 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用合计

12900

元由公司及相关被告承担。已

进入执行阶段。

19

（

2019

）粤

1391

民初

4874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2019-11-

5

昆山庆声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浩宁达

41.30

买卖合同纠

纷

已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20

（

2020

）粤

1391

民初

25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2020-2-

21

福建省飞阳光

电股份有限公

司

惠州浩宁达

16.12

买卖合同纠

纷

尚未开庭审理

21

(2019)

粤

0310

民初

2307

号

坪山区人民

法院

2018-07-

30

深圳市金钢建

设监理有限公

司

赫美集团

46.38

建设工程监

理合同纠纷

审理中，尚未判决。

22

（

2019

）粤

0310

民初

5052

号

深圳市坪山

区人民法院

2019-11-

18

深圳市太科检

测有限公司

赫美集团

6.84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本案已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作出民事判

决，根据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支付轻

型动力触探检测、 平板载荷检测费

68000

元；驳回原告其他请求，如未按

判决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相应款项

的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1500

元。

23

(2019)

粤

1391

民初

4345

号

惠州市大亚

湾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

法院

2019-10-

25

石家庄惠得科

技有限公司

惠州浩宁达

34.85

票据追索权

纠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合计

1236.65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以上23个案件为本次新增披露的供应商买卖合同纠纷， 其中20起案件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因智能电表业务

分别与各供应商签署采购及买卖合同，约定采购数量、采购金额、货款支付方式及交货方式等。由于受2018年金融政策影响，

公司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部分货款逾期未支付导致供应商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2起案件（序号21-22）因公司建设位于深

圳市坪山区的赫美产业园工程项目与深圳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太科检测有限公司签署的工程建设合同， 约定

对方为公司的工程项目进行监理、检测，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按期支付工程项目费用，因公司2018年度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无

法根据合同条款的相关约定及时支付工程项目费用，且公司涉诉事项导致上述工程项目被法院司法查封被迫停工，对方遂向

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公司的违约责任。1起案件为票据追索权纠纷，2018年7月26日，惠州浩宁达因业务往来结算向河北申科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申科电子” ）出具了票面金额为348,509.46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申科电子收到该汇票后于2018年9

月5日背书转让给石家庄惠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得科技” ），后惠得科技在票据有效期内提示付款被拒付，惠得科技遂

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作为购买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负有支付货款或工程款的责任。公司已将应付供应商的货款

或工程款计入应付账款或其他应付款在账面反映。根据已判决案件的结果，公司还需承担延迟支付的利息和实现合同权利的

费用，公司已对部分已判决案件计提延迟支付的利息和诉讼费用3.79万元，减少当期利润3.79万元。

本次新增的供应商买卖合同纠纷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③ 劳动争议纠纷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X20191422

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

会

2019-8-

30

BAI

CAMERON

赫美集团

650

协议及劳动

合同争议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作出裁

决，根据裁决书：我方向对方支付补

偿金

310

万元，违约金

420

万元；本案

仲裁费用

222748

元全部由我方承担。

2

深坪劳人仲

（坪山）案

【

2019

】

709

号

深圳市坪山区

劳动人事仲裁

委员会

2019-9-

23

黄超燕 赫美集团

20.94

劳动争议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作出裁

决，根据裁决书：我方向对方支付补

偿金

310

万元，违约金

420

万元；本案

仲裁费用

222748

元全部由我方承担。

3

深坪劳人仲

（坪山）案

【

2019

】

304

号

深圳市坪山区

劳动人事仲裁

委员会

2019-8-

15

胡慧娟 赫美集团

7.08

劳动争议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3

日作出裁

决，裁决赫美集团支付裁决书期限内

的工资差额

7063.69

元及解除劳动合

同

63756

元。该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

4

深劳人仲案

【

2019

】

26834

号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2020-1-

15

叶丹

赫美商业、赫誉

实业

8.58

劳动争议 已开庭，尚未判决

5

赫美智科

25

个

已结案的劳动

争议案件

各地劳动仲裁

委及所属区域

法院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

间

赫美智科部

分员工

赫美智科

24.10

劳动争议纠

纷

已结案

6

赫美小贷

14

个

已结案的劳动

争议案件

各地劳动仲裁

委及所属区域

法院

2019

年

5

月至

2019

年

11

月期

间

赫美小贷部

分员工

赫美小贷

41.58

劳动争议纠

纷

已结案

7

赫美智科

4

个

尚在审理中的

劳动仲裁案件

各地劳动仲裁

委及所属区域

法院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

间

赫美智科部

分员工

赫美智科

28.85

劳动争议纠

纷

尚在审理中

8

深劳人仲案

（

2019

）

9837

号

深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2019-7-2

宋飞

赫美智科、赫美

小贷

23.65

劳动争议纠

纷

该案件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

作出仲裁后，我方不服，提起民事诉

讼， 一审判决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作

出。根据一审判决书：赫美智科支付

被告宋飞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工资

52500

元； 赫美智科支付

宋飞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90000

元； 赫美智科支付宋飞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57819.44

元；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二审诉讼，二审尚未开庭。

合计

804.78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以上48个案件为本次新增披露的劳动争议纠纷，表格中序号1-4项案件主要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经济性裁员，上述员

工因不满公司经济赔偿方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表格中序号5-8项案件主要因赫美小贷及赫美智科借款平台出现经

营危机后，各地分公司被迫经济性裁员导致员工与其存在大量的劳动争议，根据各分公司所处区域，提交各地劳动仲裁委仲

裁或所属法院，该类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大部分已执行结案。表格中序号1案件，截止回函日，公司已收到裁决书，公司正在准备

申请材料，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撤销裁决书，最终可能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无法合理预计，暂未计提预计负

债。。表格中序号2-8案件，依据已判决的结果和以往的经验，公司一般需承担支付工资和补偿金的责任，公司已依据判决结果

或诉讼金额补计提工资和补偿金共计122.48万元，尚需补计提预计负债7.08万元，合计减少当期利润129.56万元。

本次新增的劳动争议纠纷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④ 小贷业务合同纠纷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2019)

京

02

民初

534

号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2019-7-1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赫美

集团

44307.33

服务合同纠

纷

已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2

（

2019

）苏

0106

民初

12138

号

南京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

2019-5-6

南京甬商投

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

赫美智科、赫美

小贷

123.35

追偿权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3

（

2019

）苏

0113

民初

4116

号

南京市栖霞区

人民法院

2019-7-23

南京子雨机

械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赫美

小贷

105.39

追偿权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4

（

2020

）粤

0304

民初

13204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20-01-

16

深圳前海领

秀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5325.23

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5

（

2020

）粤

0304

民初

13205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20-01-

16

深圳前海领

秀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赫美小贷

4606.50

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6

（

2019

）沪

0101

民初

19206

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19208

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20413

号

-

20417

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17097

号

-

17100

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19209

号，

合计

12

个

案件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19

年

7

月

至

2020

年

1

月期间

富士施乐租

赁（中国）有

限公司

深圳联金所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赫美智科、赫

美小贷

9.34

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除（

2019

）沪

0101

民初

19209

号被告为

赫美小贷，该案件一审已判决，支持对

方诉求。 其余被告均为深圳联金所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赫美智科且案

件进展均为法院已开庭，尚在审理中。

7

赫美智科、

赫美小贷

与富士施

乐租赁（中

国）有限公

司

23

个案

件

上海仲裁委员

会

2019-8-

13

、

2019-

8-14

、

2019-8-15

富士施乐租

赁（中国）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赫美

小贷

41.91

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其中

1

个案件被告为赫美小贷，涉案金

额为

1.28

万元，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其余被告均为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

涉案金额合计

40.64

万元；剩余

22

个案

件中，

16

个已作出裁决， 支持对方诉

求。

6

个已开庭审理，尚未裁决。

8

（

2019

）沪

74

民终

1009

号

原审案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19205

号

上海金融法院

2019-12-5

富士施乐租

赁（中国）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

1.03

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作出二审

判决，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赫美智科应

于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对方计算

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的租金

8948.72

元，

迟延利息

1345.38

元；偿付对方自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迟

延付款利息 （以租金

8948.72

为基数，

按租赁合同月息

2%

计付）； 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 本案一

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75

元由赫美

智科承担。

9

（

2019

）沪

74

民终

1011

号

原审案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19207

号

上海金融法院

2019-12-5

富士施乐租

赁（中国）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

0.47

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收到作出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赫美智

科应于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对方

计算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的租金

4461.54

元， 迟延利息

267.69

元； 偿付对方自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迟延付款利息（以租金

4461.54

元为

基数，按租赁合同月息

2%

计付）；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本

案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75

元由

赫美智科承担。

10

（

2019

）沪

74

民终

99

号

原审案号：

（

2019

）沪

0101

民初

17101

号

上海金融法院

2020-2-20

富士施乐租

赁（中国）有

限公司

赫美智科

0.83

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作出二审

判决，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赫美智科应

于判决生效日起

10

日内支付 《租赁合

同》（合同号：

LCL1411097118

）项下租

金

7435.90

元，迟延利息计算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

892.31

元； 并支付对方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迟延付款利息（以租金

7435.90

元为

基数，按租赁合同月息

2%

计付）；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加倍支付迟延期间债务利息；本

案一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

75

元由

赫美智科承担。

11

（

2019

）粤

0304

民初

51277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19-11-

15

王静 赫美小贷

2.66

民间借贷纠

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2

（

2019

）粤

0304

民初

51608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20-2-7

石家清 赫美小贷

1.47

借款合同纠

纷

已开庭，尚未判决

13

（

2020

）粤

0304

民初

13548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20-3-17

秦怡

赫美小贷、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

2.37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尚未开庭

14

（

2018

）粤

0304

民初

24308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18-5-29

杨岱宇 赫美小贷

1.46

民间借贷纠

纷

一审判决对方败诉，驳回其诉讼请求。

15

（

2019

）粤

0304

民初

27744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19-7-26

李梅 赫美小贷

5.00

借款合同纠

纷

已判决，原告败诉，诉求均被驳回。

16

（

2019

）粤

0304

民初

39200

号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2019-8-9

黄晓玲 赫美小贷

4.05

借款合同纠

纷

双方已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签署和解协

议， 双方约定赫美小贷于和解协议签

署之日起

15

日内向对方支付和借款

2.2

万元；对方在收到上述和解款之后

5

日内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书；剩余款

项一次性支付至对方账户， 双方债权

关系终止。

17

（

2020

）粤

0303

民初

13417

号

深圳市罗湖区

人民法院

2020-01-

16

方弟兰

深圳富华医疗美

容医院、赫美小

贷

5.08

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

赫美小贷拟提起管辖

权异议。

合计

54543.47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为公司类金融板块控股子公司，赫美智科拥有获客资源与风险管理经验，业务模式为推荐小额信贷

项目至各个合作的资金端机构，并进行风控审核，同时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赫美小贷利用其资金实力以及在信贷业务

管理方面的优势和经验，对赫美智科推荐至各资金端机构的借款标的进行贷后管理。因行业的特殊性，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

需对其推荐的小额信贷项目提供代偿责任。由于P2P平台爆雷，网络借贷平台监管趋严，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平台借款人还款

意愿降低，导致其存在大量应收而未收坏账，造成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的资金出借方无法按期收回投资本息，因此部分资金

出借方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上述1-5项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均因业务合作所引起的纠纷；案件1，系公司收到信托计划项下

借款人的还款后，未按合同约定转付给外贸信托导致对方提起诉讼，公司已将应付款项计入其他应付款，诉讼事项对当期损

益不产生影响。案件2-3，系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与对方签订《网络借贷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向对方平台推荐借款人并为借

款人的借款承担代偿责任。借款人逾期未还款，公司负有代偿责任，公司在日常核算中已对逾期的需要承担代偿责任的合作

渠道借款按五级分类计提预计负债。依据诉讼情况，补计提预计负债28.72万元，减少当期利润28.72万元。案件4-5，系赫美小

贷与深圳前海领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信贷资产转让合同》，约定赫美小贷将其持有的信贷资产转让给深圳前海领秀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并承诺债权转让期限届满之日溢价回购。由于赫美小贷资金紧张，债权转让到期后未按合同约定回购导致对

方发起诉讼。公司负有回购转让的信贷资产项下债权的责任。公司已正常将收到的信贷资产转让款计入短期借款并按合同约

定计提利息，诉讼事项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6-10项系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服务合同，到期未支付租金导致被起诉；

公司作为融资租赁方，负有支付租金的责任。公司已依据判决结果或诉讼金额计提应承担的租金和逾期支付利息等共计53.60

万元，减少当期利润53.60万元。

11-16项系小贷业务平台借款人通过互联网借贷平台借入资金，因对合同计息方式存在争议而诉请赫美小贷重新核算利

息费用；17项系互联平台业务拓展导致的诉讼。依据公司过往类似诉讼案件经验，公司承担责任的概率较小，对此类案件公司

未计提预计负债，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本次新增的小贷业务合同纠纷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⑤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

2019

）深国

仲受

2516

号

深圳国际仲

裁院

2019-5-31

深圳联合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

深圳首赫实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王磊、惠

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

司

3250

股权转让纠

纷

已开庭，尚未裁决

上述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2017年12月27日，联合金控与深圳首赫、王磊、惠州浩宁达等各方分别签署了《关于签署具体正式交易文本的说明》、《框

架合作协议》、《人民币贰亿元的借款协议》、《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担保协议》、《保证函》等

书面文件。根据《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联合金控将其持有的赫美小贷10%股权以3250万元的交易

对价转让给深圳首赫， 惠州浩宁达提供其持有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作为上述债务人所负对联合金控债务的担

保，且承诺在债务人未完全清偿所负对联合金控的债务前，不处置上述质押物，否则视为惠州浩宁达违约，担保范围为联合金

控为王磊先生提供的借款及股权转让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由于深圳首赫未根据协议约定支付联合金

控的股权转让款，联合金控于2019年5月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因惠州浩宁达未履行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导致的诉

讼，公司无法对可能需要承担的担保及偿还责任进行合理估计，未对该类案件计提预计负债，将作为或有负债进行披露，对当

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关于该案件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2）公司为原告的案件

① 拖欠货款合同纠纷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

2019

）陕

0104

民初

3250

号

西安市莲湖

区人民法院

2019-4-4

深圳臻乔时

装有限公司

世纪金花股份有

限公司

356.99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审

判决， 根据二审判决书， 维持一审原

判。根据判决书：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我方货款

356.99

万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 对方需根据判决书

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 二审诉讼费用

合计

3.30

万元。本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2

（

2019

）陕

0104

民初

3249

号

西安市莲湖

区人民法院

2019-4-4

彩虹现代商

贸有限公司

世纪金花股份有

限公司

109.38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审

判决， 根据二审判决书， 维持一审原

判。根据判决书：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我方货款

109.38

万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 对方需根据判决书

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 二审诉讼费用

合计

1.69

万元。本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3

（

2019

）陕

0104

民初

3244

号

西安市莲湖

区人民法院

2019-4-4

彩虹现代商

贸有限（深

圳）公司

世纪金花股份有

限公司

40.89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作出二审

判决， 根据二审判决书， 维持一审原

判。根据判决书：对方应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支付我方货款

40.89

万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 对方需根据判决书

要求支付本案的一审、 二审诉讼费用

合计

0.83

万元。本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4

（

2019

）陕

0103

民初

2675

号

西安市碑林

区人民法院

2019-2-13

深圳臻乔时

装有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

113.09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双方达成

调解，截止

2019

年

2

月

13

日，对方共欠

我方货款合计

113.09

万元， 对方以银

行转账方式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支付

33.93

万元，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前支付

33.93

万元， 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

45.24

万元；对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合计

0.76

万元。本案件已执行结案。

5

（

2019

）陕

0103

民初

2676

号

西安市碑林

区人民法院

2019-2-13

彩虹现代商

贸有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

11.78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双方达成

调解，截止

2019

年

2

月

13

日，对方共欠

我方货款合计

11.78

万元，对方以银行

转账方式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前支付

3.53

万元，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前支付

3.53

万元， 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

4.71

万元； 对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合计

0.14

万元。本案件已执行结案。

6

（

2019

）辽

0102

民初

10296

号

辽宁省沈阳

市和平区人

民法院

2019-5-6

盈彩拓展商

贸（深圳有限

公司）

辽宁萃兮纽可尔

商贸有限公司

48.05

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作出一审

判决，根据一审判决书：对方应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我方货款

48.05

万元及逾期违约金暂计

14.42

万

元； 对方需根据判决书要求支付本案

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合计

0.50

万元。

本案已进入执行阶段

7

（

2019

）沪仲

案字第

2627

号

上海仲裁委

员会

2019-7-30

彩虹现代商

贸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华黎商

贸有限公司

95.34

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8

（

2019

）沪仲

案字第

2631

号

上海仲裁委

员会

2019-7-30

彩虹现代商

贸有限（深

圳）公司

北京盛世华黎商

贸有限公司

30

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审理

合计

805.52

上述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臻乔时装、深圳彩虹、珠海彩虹及盈彩拓展（以下合称“我方” ）为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国际品牌线下门店

的运营及商品销售，上述全资子公司线下门店主要位于一二三线城市的大型商场。根据双方合作协议约定，上述序号1-6案件

被告应于协议约定的账期内扣除相应费用后向我方按月结清销售货款， 但上述序号1-6案件的被告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我

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2018年11月初，我方与北京盛世华黎商贸有限公司（简称“盛世华黎” ）签署《转让协议》，约定将案涉店铺及货品转让给

盛世华黎，其支付相应对价，我方已按照协议要求完成店铺及货品交接，盛世华黎未根据协议约定按期支付我方店铺及货品

的转让款项，我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上述案件为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的诉讼，无需计提预计负债，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关于上述案件涉及仲裁

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② 小贷业务类合同纠纷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

2018

）粤

0304

民初

17558

号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2018-4-13

赫美小贷 时应超

5.71

借款合同纠

纷

本案判决对方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我方偿还贷款本金

3.23

万元

及相应利息和违约金 （利息及违约金

以

3.23

万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24%

自

2016

年

12

月

27

日起计至对方实际履行

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的义务， 应加倍支付迟延期

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部分诉讼费用合

计

321

元由我方负担，

1499

元由对方

支付。该案件已执行到账

29679.9

元。

2

（

2020

）粤

0308

行初

460

号

深圳市盐田

区人民法院

2020-1-14

赫美智科

深圳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深

圳市人民政府

3.56

公积金纠纷 尚未开庭

3

（

2020

）粤

0308

行初

778

号

深圳市盐田

区人民法院

2020-2-25

赫美小贷

深圳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深

圳市人民政府

0.27

公积金纠纷 尚未开庭

4

赫美小贷

317

个批量

诉讼

深圳市福田

区法院

2018

年

5

月

至

2019

年

11

月

赫美小贷

赫美小贷平台借

款人

2249.01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目前该类批量诉讼中已有

50

个进入执

行阶段，

163

个已一审判决， 其余批量

案件法院尚未判决。

合计

2258.55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2017年10月26日，赫美小贷、赫美智科与时应超签订了《个人贷款合同》，贷款本金55,615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7年

10月26日至2020年10月26日止，每月26日为还款日，按月计息，贷款月利率1%，合同签订后，赫美小贷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向其

发放借款本金，期间其归还部分本金及逾期违约金，后赫美小贷多次催款，其均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赫美小贷将其诉至法

院。

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职工各一员工向深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要求赫美智科补缴其住房公积金，深圳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8日送达深公积金责限【2019】01-3442号及【2019】01-3678号《责令限期缴存决定

书》，责令赫美智科、赫美小贷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规定期限内补缴相应期限的住房公积金义务。后赫美智科、赫美小贷以经

营发生重大亏损，无力承担补缴的住房公积金为由，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上述《责令限期缴存决定

书》。赫美智科及赫美小贷分别于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7日收到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维持深圳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的具体行政行为。赫美智科、赫美小贷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认为上述行政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法

律适用有误，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表格中第4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赫美小贷批量诉讼案件，因网络借贷平台监管趋严，赫美小贷平台借款人还款意愿

降低，导致其存在大量应收而未收坏账，赫美小贷通过批量诉讼等合法催收方式实现债权回收，由此产生大量诉讼案件，公司

将该类案件合并计算。赫美小贷后续仍将继续通过批量诉讼方式实现债权回收。

上述案件为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的诉讼，无需计提预计负债，对当期损益不产生影响。

关于上述案件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金额、发生时间及后续进展等具体情况详见上述表格。

③ 其他合同纠纷案件

序号 案号 受理机构 受理时间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涉案金额

（万元）

案由 进展情况

1

（

2019

）粤

0106

民初

40271

号

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2019-10-

23

深圳赫美商

业有限公司

中兴财光华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广州

分所、 中兴财光

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500

侵权责任纠

纷

已开庭，尚未出判决

2

（

2020

）沪贸

仲字第

6845

号

上海国际仲

裁中心

2019-9-30

深圳赫美商

业有限公司

孙宏建、宋坚群、

温州崇高百货有

限公司

4000

股权收购及

终止协议争

议

本案已于

2020

年

5

月

17

日作出裁决，根

据裁决书： 第一被申请人孙宏建和第

二被申请人宋坚群应于裁决生效之日

起

15

日内向申请人赫美商业支付应退

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000

万元；第

一、 第二被申请人支付自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的违约金人民币

39.60

万元； 本案仲裁费为

392054

元，

由申请人承担

358971.40

元， 第一、第

二被申请人承担

33082.60

元； 第三被

申请人崇高百货就第一、 第二被申请

人的上述款项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合计

4500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形成原因、公司已承担或将承担的责任情况，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2017年7月，赫美商业拟收购孙宏建、宋坚群持有的温州崇高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高百货” ）100%股权，基于上述

股权收购背景，赫美商业于2017年8月委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 ）

对崇高百货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中兴财光华于2017年8月24日出具《温州崇高百货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

项审计报告” ）。基于该《专项审计报告》，赫美商业与孙宏建、宋坚群签订了《关于崇高百货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和《补充协议》。赫美商业受让孙宏建、宋坚群持有的崇高百货100%股权，并支付了4.2亿元股权转让款。

在赫美商业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进驻崇高百货核查相关数据时，发现崇高百货提供的财务报表与中兴财光华出具的《专

项审计报告》关于“存货” 的金额存在极大差异，由于中兴财光华财务数据的不实审计导致公司巨大的投资损失，严重侵害了

赫美商业的权益，赫美商业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下转B52版）


